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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进一步加强商品住房购房资格审查和管理

购房先做意向登记
弄虚作假视为违约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王亚雯 、 通讯
员雷湘君报道：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继
1 月 22 日发布 《关于对 12 名涉嫌违规
申购商品住房人员处理情况的通告 》
（以下简称 《通告 》 ） ， 1 月 23 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商品住房购房资格
审查和管理的通知 》 （以下简称 《通
知》）， 旨在贯彻落实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 加强房地产市场
监管， 加大对房地产违法违规行为的打
击力度， 切实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

12 人涉嫌违规购房被查

《通告》 披露， 近期深圳市住房和
建设局会同南山区住房建设局等单位对
华润城润玺一期认购人的购房资格、 购
房资金来源、 流水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经核， 有 12 人存在隐瞒真实情况、 提供
虚假材料及资金流水记录等情况。 上述
人员在申购商品住房时， 违反诚实信用
原则， 规避房地产调控政策， 弄虚作假，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其行为已经涉嫌违
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据悉， 深圳住建局已将有关违法违
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并在查
明事实后将相关失信行为推送市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 进行联合惩戒。

加强购房意向登记管理

《通知》 要求， 启用 “购房意向登
记系统”， 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需
登录 “购房意向登记系统” 进行购房意
向登记 ， 所登记的信息必须真实有效 ，
与认购环节提供的书面材料一致。

房地产开发企业只能冻结进入公证
摇号控制范围购房人的认筹金， 且认筹
金必须冻结在购房人的本人账户内。 未
成功选房的， 认筹金须在三个工作日内
解冻。

修改并发布 《认购书 》 示范文本 。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根据示范文本对本
企业使用的 《认购书 》 进行修改完善 ，
可将违反诚信原则、 规避房地产调控政
策、 弄虚作假等行为列为违约事项； 属
于违法行为的， 由住房建设部门会同相

关部门依法查处。

严格审查购房人员资格

《通知 》 提出 ， 房地产开发企业 、
房地产经纪机构可以会同有关商业银行
对下列购房资格信息进行严格核查： 购
房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户籍、 婚姻状况
及家庭成员证明材料； 购房人的社会保
险或个税清单材料 ； 购房人的收入证
明、 征信报告、 购房款来源以及近一年
及以上的银行流水单。 对偿债收入比例
不符合要求的购房人， 房地产开发企业
应当合理评估风险， 采取劝退等方式处
理。 对存在弄虚作假、 提供虚假证明等
违规行为的购房人， 应当拒绝接受其购
房申请 ， 并及时报告辖区住房建设部
门。

房地产开发企业 、 房地产经纪机
构要严格执行深圳市房地产调控政策 ，
在销售现场及经营场所公示有关政策
文件 ， 及时向购房人履行告知义务 ，
解答居民家庭对购房资格提出的政策
疑问。

严厉打击违规购房行为

《通知》强调购房人应当严格遵守诚
实信用原则及深圳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对
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购房人不得采
取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
假证明材料等方式申购商品住房。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购房人或者相
关责任人，住房建设部门依法采取以下措
施：停止相关人员使用深圳市“购房意向
登记系统”以及合同网签系统三年。 停止
相关人员在深圳市购买、承租保障性住房
和人才住房资格三年；已在公共住房轮候
名单内的，取消其轮候资格。 停止相关人
员在深圳市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三年。
将相关失信行为推送市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进行联合惩戒。 对于涉嫌违反治安管
理法律法规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教唆、 诱导、协
助购房人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等骗取
购房资格，或者为违规申请购买住房的当
事人提供服务和便利。 违反前述规定的，
由住房建设等部门依法查处。

2020年深圳新开工商品住房面积增 160% 为历年之最

广东建设报讯 赏罚分明是规范市
场公平的重要手段。 1 月 21 日， 惠州市
建筑业协会、 惠州市勘察设计协会、 惠
州市招标行业协会、 惠州市预拌混凝土
行业协会、 惠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
测和鉴定协会、 惠州市防水行业协会联
合发布 《惠州市建设工程企业不良行为
扣分标准》 和 《惠州市建设工程企业良
好行为加分标准 》， 明确了惠州建设工
程企业不良行为扣分和良好行为加分事
项， 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行业管理， 完
善建筑市场诚信管理体系。

《惠州市建设工程企业不良行为扣
分标准》 中制定了勘察企业、 设计企业、
施工图审查机构、 建筑施工企业、 监理
企业、 招标代理机构、 工程质量检测机

构、 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等不良行为扣
分标准， 依据不良行为的严重程度制定
扣除分值， 由责任科室根据法律规定处
罚依据进行处罚处理。 如设计企业不良
行为中 ， 以其他单位名义承接业务的 ，
惠州市住建局科教室依据 《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管理条例》 第八条、 《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三十七
条， 要求企业责任整改， 没收违法所得，
处以罚款， 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
质等级 ； 情节严重的 ， 吊销资质证书 。
并对上述不良企业行为扣除分值 30 分，
有效期为一年。

《惠州市建设工程企业良好行为加
分标准》 则对勘察企业、 设计企业勘察
企业、 设计企业、 施工图审查机构、 建

筑施工企业、 监理企业、 招标代理机构、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预拌混凝土砂浆企
业的良好行为给予加分 ， 加分项共约
100 多项 。 如设计企业中设计的作品获
得省级、 市级、 国家级表彰， 企业通过
申请， 由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加分并通报
表扬文件或颁发的证书及认定或颁奖部
门的公示文件。

惠州市建筑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有规矩成方圆， 这一举措不仅对企业不
良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还能够规范市场，
建立公平公正竞争关系， 这是建设行业
的共同期盼 。 同时通过加分奖励机制 ，
能够激发行业主体单位的积极性、 创造
性， 为惠州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任宇飞）

（上接 01 版）

改进工业项目土地出让程序

银山科技 LED 光学膜片工业设计
项目土地摘牌当日即动工建设； 敏荣
投资、 华江鞋业两个项目土地摘牌后
即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 企业报建时
间节省近一个半月……为了让项目拿
地更快一步， 惠州市不断探索改进工
业项目土地出让程序，制定《惠州市土
地资源和技术控制指标清单》。 对带方
案出让土地的项目， 不再对设计方案
进行审查， 用地单位依据土地出让合
同等材料可直接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对于招商遴
选确定出让项目的工业项目土地 ，实
行带项目挂牌出让，原则上 30 个工作
日完成。 目前惠州市已有 54 宗项目受
益。

同时，还推进“多审合一”改革，推
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用地预审、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与建设用地批准手续
全面同步办理，一同发证，同步实行网
上申报，大幅度缩减办理时限。 合并办
理后，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用地预审
办理时限由法定的 40 个工作日缩减到
原则上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与建设用地批准手续办理时
限由法定 20 个工作日缩减到不超过 7
个工作日，审批效率大幅提高。

创新建立审批辅导预审制度

在项目开工前 ，企业最 “头疼 ”的
是总平面和单体建筑设计图纸修改 ，
由于可能对规划要求和审批指标不了
解，有的项目需要反复修改，成为项目
审批的“堵点”。

对此， 惠州创新建立建设工程规
划审批辅导和预审制度， 把这一工作
前移至规划审批前，在项目报批前，规
划审批部门主动到园区进行辅导 ，详
细解释规划条件要求及审批标准 ，并
在不设任何前置条件下， 提出非正式
审查意见， 将规划审批时间压缩至 30
天以内， 大大缩短工程建设项目落地
所需时间。

2020 年，惠州陆续出台《惠州市工
业项目施工图审查改革工作方案》《关
于优化实施建筑工程项目土方开挖和
基坑支护工程施工报建的通知》和《惠
州市推动工业园区项目快速落地实施
方案》等政策包，实施诸如园区工业项
目施工许可证容缺办理、建设项目进行
信用承诺后可先行进行土方开挖和基
坑支护、工业园区中小企业项目承诺制
用地制等措施，改革利好下，企业从摘
牌到拿到施工许可证，原来需要四五个
月，现在审批时间缩短至 20 个工作日，
最快可实现当天摘牌、当天动工。

同时，再造规划审批流程，2020 年
推出《惠州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筑类）设计方案编制办法（试行）》等九
个建筑类规划审批系列文件， 实现了
审批、管理、操作的标准化。 先进能源
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申报的科研
楼项目，办理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含方
案审查） 审批时间仅用了 4 个工作日
（不含审批前公示时间）， 审批时限大
幅缩短。

项目落地，还可以更快。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惠州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再
精简， 随着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管理
细则的实施， 惠州市社会投资项目和
政府投资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压减至
55 和 65 个工作日以内，带方案出让土
地及小型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控制
在 40 个工作日以内，社会投资低风险
小型项目审批时间控制在 15 个工作
日以内， 助力惠州建设与大湾区世界
级城市群相匹配的更加幸福的国内一
流城市。

惠州多协会联合完善建筑市场诚信管理体系

不良行为扣分 良好行为加分


